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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25年度下半年长（预）聘岗位聘任工作的通知 

各学院（部）： 

根据《上海理工大学长聘岗位体系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上

理工[2025]55 号），组织开展 2025 年度下半年长（预）聘岗

位聘任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 

一、申报岗位与范围 

1.申报岗位 

沪江讲席教授/研究员、沪江领军教授/研究员、沪江教

授/研究员、特聘教授/研究员、预聘教授/研究员。 

长聘岗位与预聘岗位不可同时申报。 

2.申报范围 

学校在职或拟引进的教学科研人员。 

二、学院（部）工作要求 

1.成立“长聘岗位评议推荐小组”，负责学院申报人员的

评议推荐。 

2.成立“长聘岗位聘任评议投诉（申诉）受理小组”负责

监督、受理本学院人员在申报专业技术职务过程中的相关投

诉与申诉。 

三、申报条件与程序 



长（预）聘岗位申报的基本要求及标准须符合《上海理

工大学长聘岗位体系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，聘任程序遵照该文

件执行。 

四、长聘岗位申报工作补充说明 

1.在职教师的各项业绩成果计算时间截止至 2025 年 6

月 30 日，当年度获批“四青”及以上人才称号可不受此时间

限制。 

2.拟引进人员的各项业绩成果计算时间截止至申报之

日。 

3.非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申报长聘岗位须满足以

下条件： 

（1）所提交的业绩须为任现职以来近五年业绩。 

（2）须开展校外同行评审，送审 7 份材料，评议结果分

为“达到”“基本达到”“未达到”，其中“达到”数量不

小于 4者，可进入学校聘任评议环节。 

（3）申报教授类长聘岗位，须开展校内教育教学能力考

核，考核结果为“达到”者，可进入学校聘任评议环节。 

4.每人每年仅可申报一次长聘岗位。 

5.再次申报长聘岗位者，须提供符合岗位申报标准的新

业绩 1项。 

五、预聘教授/研究员岗位申报工作补充说明 

1.申报预聘教授/研究员岗位可不限于博士后出站人员，

申报人年龄一般不超过 36 岁，女性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。 



2.申请预聘教授/研究员岗位须开展校外同行评审，送

审 7 份材料，评议结果分为“具备”“基本具备”“不具备”，

其中“具备”数量不小于 4 者，可进入学校聘任评议环节。 

五、其他说明 

1.拟引进人员的长（预）岗位申报工作常态化开展，学

院可根据人才引进工作需要适时组织推荐。 

2.学院开展评议推荐工作前，应向人事处提交工作开展

方案，方案应包含评议工作实施细则、评议专家组成（包含

专家介绍）、投（申）诉受理小组成员、投票规则等。 

3.《上海理工大学长聘岗位体系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上

理工[2025]55号）之《上海理工大学长聘岗位申报标准》（附

件1），可在学院办公室人事秘书处查询。 

4.学院推荐申报截止2025年11月28日。 

 

 

人事处   

2025年11月14日 


